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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    101010102222----0000666600004444    

一、 今年所得稅申報 企業獲利大衰退。 

二、 追運彩保證盈餘 不應採行政處分。 

三、 採直接扣抵法之兼營營業人應帳簿記載完備，並明確區分所購買貨物、勞務或進

口貨物之實際用途。 

四、 稅務問答／貨物稅計入營業稅 國際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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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今年所得稅申報今年所得稅申報今年所得稅申報今年所得稅申報    企業獲利大衰企業獲利大衰企業獲利大衰企業獲利大衰退退退退    

【聯合報╱記者林政忠／台北報導】 2013.06.04 02:25 am 
 

  

財政部昨天統計，綜合所得稅申報今年出現「4 高」現象，包括：總申報件數、網路申

報件數、最低稅負件數、總稅收，皆創下史上新高；企業獲利卻出現衰退警訊，企業

自繳稅額較上年同期衰退 12.35%，顯示景氣低迷，企業獲利大衰退。 

值得關注的是，企業營所稅申報總件數為 79.9 萬件，相較上年雖成長 2.21%，但自繳

稅額 1576.6 億元，較上年度 1798.72 億元，減少 222.12 億元，衰退 12.35%。 

其中，企業申報最低稅負的總件數為 28.8 萬件，較上年度 29.4 萬件，減少 2.17%；自

繳稅額 65.82 億元，較上年度 146.63 億元，減少 80.81 億元，衰退 55.11%。 

綜合所得稅方面，軍教人員今年恢復課稅，成為報稅人口「生力軍」。 

據財政部統計，截至 5 月 31 日，全國已完成結算申報約 590 萬件，若再納入郵寄簡式

申報件數，今年報稅人數上看 600 萬戶，可望創史上新高紀錄。 

國稅局表示，今年將分成 3 批次退稅，首批退稅將在 7 月 31 日入帳，另二批退稅日期

為 10 月 31 日及明年 1 月 20 日。 

財政部統計，今年綜所稅自繳稅額扣除退稅額後，稅收淨額約新台幣 869 億元，較上

年度同期增加約 86 億元、成長 11%。 

財政部賦稅署表示，綜所稅一般申報案件總計 401.8 萬件，較上年度 360.6 萬件，增

加 11.42%，其中以網路申報為 336.1 萬件，約占一般申報案件總件數 83.65%，較上年

度 287.9 萬件，成長 16.72%。 

至於綜所稅今年採用稅額試算為 188.2 萬件，較上年度 193.7 萬件，減少 2.81%。官員

指出，今年納稅義務人可適用稅額試算的標準較去年嚴謹，因此申報人數也稍減。 

【2013/06/03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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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追運彩保證盈餘追運彩保證盈餘追運彩保證盈餘追運彩保證盈餘    不應採行政處不應採行政處不應採行政處不應採行政處分分分分    

【經濟日報╱記者呂淑美／台北報導】 2013.06.04 02:25 am 
 

  

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林明昕在「政府指定銀行發行彩券之法律關係」論壇中指出，

政府要追繳運動彩券保證盈餘，不應用行政處分，應走一般給付訴訟，而且是國家告

發行機構，而不是訴願模式。 

國內首輪運動彩券發行，即將在今年底屆滿，因保證盈餘爭議，運動彩券發行機構-台

北富邦銀行向政府提出訴願，至仍爭執未休，引起法律學者高度關注。 

林明昕說，如果保證盈餘定性成是契約，後來的發行是一個契約的話，為何還用行政

處分要人家追繳保證盈餘；在台灣，常是定性成契約後，相關法律關係又用行政處分

及訴訟模式。 

他說，大家可能認為，爭議審議是行政處分，就像 535號大法官解釋，錯把解決爭議

跟發生爭議的行為性質混在一起，現在把爭議審議解決了，可是原爭議還在，所以原

爭議是個契約的話，就全部用契約處理掉，不用再另變一種模式，再轉到行政處分。 

林明昕進一步表示，如果運彩後來發行都是契約，或是準契約關係，追繳保證盈餘，

不應再用行政處分，應要走一般給付訴訟路線，且是國家告發行機構，而不是採取現

在這樣顛倒過來的訴願模式。 

台北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陳愛娥有另外的看法。她表示，運彩保證金盈餘目前有兩個層

次的問題。其一，同意繳納保證盈餘的部分，是當初發行商提出來的文件，不是機關

下令要他繳；而政府通常是以保證盈餘高低，當作能不獲選的重要考量。 

其二，運彩不否認當初提過保證盈餘，而是在有變遷的情況，是否還要照當初的每年

保證盈餘來繳。如果契約關係很簡單，有沒有形式變更，是不是應該調整契約內容。

這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政大法學院教授詹鎮榮呼應，隨著時代變遷，公部門與私部門對公共任務的執行，對

法律思維要用什麼角度來看待，這是研討會所要談的脈絡。 

彩券是當代為了財政的原因，或部份公益所需籌措的資金也好，但在外部關係上，發

行機構與民間之間，不只是純粹的私經濟活動。 

回應到法律關係來看，應可納入公司合作或公司協力的脈絡，那傳統隸屬關係，以行

政處分為主軸的思維，恐也要與時俱進，有很多空間是有待形塑的，無法透過行政機

關單方面的核定或是審核就可解決複雜的法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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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法學院教授陳清秀也認為，發行運動彩券是較特殊的情形，看起來是走行政

處分這條路，判決用行政處分來處理法律關係，法條就白紙黑字寫他核准，就用核准

的遊戲規則來處理。 

問題是追繳保證盈餘，法律沒有規定可以作行政處分，而不履行時是否要由行政機關

提起給付訴訟，或者是作成行政處分要求履行負擔，這也是值得探究的問題。 

【2013/06/04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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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採直接扣抵法之兼營營業人應帳簿記載完備採直接扣抵法之兼營營業人應帳簿記載完備採直接扣抵法之兼營營業人應帳簿記載完備採直接扣抵法之兼營營業人應帳簿記載完備，，，，並明確區分所購買貨並明確區分所購買貨並明確區分所購買貨並明確區分所購買貨

物物物物、、、、勞務或進口貨物之實際用途勞務或進口貨物之實際用途勞務或進口貨物之實際用途勞務或進口貨物之實際用途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邇來發現營業人因有股利收入，於年度調整採直接扣

抵法計算進項稅額，認股利收入係屬長期投資，並無直接相關進項成本，而將

全部進項稅額分攤至專供應稅營業用。 

該局指出，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第 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兼營營業

人帳簿記載完備，能明確區分所購買貨物、勞務或進口貨物之實際用途者，得

採用直接扣抵法，按貨物或勞務之實際用途計算進項稅額可扣抵銷項稅額之金

額」。另依同法第 8 條之 2 第 1 款規定，採用直接扣抵法之兼營營業人應將購

買貨物、勞務或進口貨物、購買國外勞務之用途區分為專供應稅、或專供免稅、

或專供共同使用，並於帳簿上明確記載。 

該局舉例，甲公司有出售冷氣之收入及股利收入，於年底調整時應將購入冷氣

之進項費用分攤為專供應稅營業用，因買賣股票取得之顧問費等應分攤為專供

免稅營業用，另有關辦公室租金、水電費、管理費等應合理分攤為供應稅或免

稅（共同使用）營業用。 

該局呼籲，營業人採直接扣抵法計算進項稅額分攤，若未依實際用途合理分攤

進項稅額，致有虛報進項稅額者，除追繳稅款外，依違反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

業稅法第 51 條第 5 款處罰。 

（ 聯 絡 人 ： 中 北 稽 徵 所 陳 股 長 ； 電 話 25024181 分 機 300 ）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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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貨物稅計入營業稅貨物稅計入營業稅貨物稅計入營業稅貨物稅計入營業稅    國際慣國際慣國際慣國際慣例例例例    

【經濟日報╱新北市訊】 2013.06.04 02:25 am 
 

  

汐止區貨物稅廠商蔡先生詢問汐止區貨物稅廠商蔡先生詢問汐止區貨物稅廠商蔡先生詢問汐止區貨物稅廠商蔡先生詢問：：：：貨物稅計入營業稅稅基貨物稅計入營業稅稅基貨物稅計入營業稅稅基貨物稅計入營業稅稅基，，，，是否有稅上加稅疑慮是否有稅上加稅疑慮是否有稅上加稅疑慮是否有稅上加稅疑慮？？？？ 

北區國稅局汐止稽徵所答覆北區國稅局汐止稽徵所答覆北區國稅局汐止稽徵所答覆北區國稅局汐止稽徵所答覆：：：：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6條第 2項及第 20條

第 2項規定，貨物如係應徵貨物稅之貨物，其銷售額應加計貨物稅額在內。貨物稅是

一種特種銷售稅，對貨物進口人或生產人課徵，為其取得或產製該項貨物所支付之成

本之一部分，應與其他成本項目同樣列入銷售額內，藉由售價轉嫁消費者負擔。 

加值型稅制採取稅額扣抵法，營業人購買供業務上使用所支付的進項稅額皆可扣抵而

無租稅負擔，該貨物稅加在稅基中課徵營業稅，買方暫時多繳稅額，但當期申報即可

扣抵，並無稅上加稅。 

國際上課徵加值稅國家，如歐盟、新加坡、南韓及日本等皆將貨物稅等特種銷售稅列

入營業稅稅基，我國規定符合國際體例。 

【2013/06/04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